
B3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6,154,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246,16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0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德能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融智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德忻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陈彬、沈鑫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8556039
特此公告。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3177 证券简称：德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6月 18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08,190,886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1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914,672.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4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4元，待其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0.0126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0126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1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351-6628286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5-035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20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

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
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208,000,000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 6,325,461股后的股份 201,674,539股为基数，向全体A
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167,453.90元。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处理依据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送转，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同时，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计算公式如
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

（201,674,539×0.1000）÷208,000,000≈0.0970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

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970）÷（1+0）=（前收盘价格-0.0970）元/股
综上，本次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97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0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自行发放对象

无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股东的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
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对于沪股通
股东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
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享受税率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
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6732011
特此公告。

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3800 证券简称：洪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995,439,065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数 8,846,600股后的股本 986,592,4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0.1元（含税）。

2、根据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986,592,465股×0.01元/股=9,865,924.65元人民币。
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分红派息，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
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
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
现金红利应以 0.0099111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0099111元/股=9,865,924.65元÷995,439,065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
截取，不四舍五入，下同）

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099111元/股。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2025年5月30日召开
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995,439,065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数 8,846,600股后的股本 986,592,4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0.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分配
现金9,865,924.65元，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下一年度。

2、本权益分派预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
分配的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是一致的：在权益分配实施前，如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等原因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
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和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24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2025年7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

846,600.00股后的 986,592,46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1000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09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

14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7月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722
01*****084
01*****486
01*****115

股东名称

孙锋峰

孙金国

孙利群

SHUHONG SUN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7月 1日至登记日：2025年 7月

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公园西路1181号
咨询联系人：骆向峰
咨询电话：0571-63133920
传真电话：0571-63102488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25-03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3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3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

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 J3写字楼云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中心。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云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238,895,898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5.23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11人，代表股份61,677,47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097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所持股份为6,481,5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560%。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审议表决

情况如下：
（一）关于审议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99,820,0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4%；反

对494,3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弃权258,95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728,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78%；

反对494,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70%；弃权258,
9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99,88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8%；反

对479,7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6%；弃权206,05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795,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192%；

反对479,7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17%；弃权206,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99,886,4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5%；反

对503,1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4%；弃权183,75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79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022%；

反对503,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28%；弃权183,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5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99,925,7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5%；反

对464,4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5%；弃权183,15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833,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085%；

反对464,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57%；弃权183,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99,894,0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0%；反

对470,6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208,6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802,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194%；

反对470,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13%；弃权208,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代玉、高丽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0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7月3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号高新万达 J3写字楼公司二楼会议中心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7日以当面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发出。在保障所有董
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其中毕方庆先生、钱旭先生、曹克先生、
王丽君女士因临时公务安排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和《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王立才先生因工作调整，已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为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补选亓玉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变。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
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变更情况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王立才先生因工作调整，已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经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

亓玉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亓玉浩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补选亓玉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变。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 健

王丽君

刘成安

委员

刘 波、亓玉浩、钱 旭、曹 克

毕方庆、曹 克、刘成安

钱 旭、曹 克、王丽君

提名委员会 钱 旭 刘 健、曹 克、刘成安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2025年7月
致：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
效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
席了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
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
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
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
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
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
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
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
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
以及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2025年6月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云

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2025年7月3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2025年 6月 18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7，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事项予以通知、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3日（星期四）14:00在公司二楼会议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 J3写字楼）如期召开，该现场会
议由董事长主持。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3日 9：15一 9：25，9：30一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
《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238,895,8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2359%。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在网络投票表

决时间内，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677,47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0971%。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上述参会股东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 8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81,5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560%。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8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0,573,37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3330%。4.现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以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见证。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

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

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4.会议主持人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
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00《关于审议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820,0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494%；反对494,3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弃权258,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28,2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778%；反对 494,3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70%；弃权258,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2%。

本次股东大会中，关于审议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
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2.00《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887,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479,7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6%；弃权206,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95,7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4192%；反对 479,7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17%；弃权206,0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1%。

本次股东大会中，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0《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8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503,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4%；弃权18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94,6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4022%；反对 503,1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28%；弃权183,7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50%。

本次股东大会中，关于审议修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00《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925,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845%；反对464,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5%；弃权183,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33,9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0085%；反对 464,4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57%；弃权183,1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8%。5.00《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894,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740%；反对470,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208,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02,2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5194%；反对 470,6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13%；弃权208,6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9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经办律师：

宋代玉
高丽娟

单位负责人：
郑继法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